
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2019年 5月 13日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根据贵州瑞思科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的《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GZRSK-035(2019)]，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等规定，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在

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组织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建设单位）、贵州瑞思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

收监测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及三名环保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验收组。以上各单位代

表对项目建设、运行及监测情况进行了介绍，验收组对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对

验收资料和文件进行了认真查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质询，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

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本项目主要为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扩建工程，

改扩建业务用房 503.80m2，垃圾收集、污水处理、配电设施、环境工程等。原

卫生院两栋业务楼全部保留，在原卫生院旁扩建业务楼。扩建完成后卫生院总床

位为 21 张，门诊最大接待总人数为 40 人/日，劳动定员 30 人。

性质：改扩建；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 2月，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委托贵州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了《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7年 3月 30日通过开阳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开环表[2017]12号）。项目从立

项至运行过程中均未出现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本项目于 2014年 3月 20日开工，于 2014年 12月 20日竣工并于 2016

年 2月 24日投入使用。

（四）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28.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7万元，占总投资的 12.2%。

（五）验收范围

本项目所有环保设施及运行处理效果。

二、工程变动情况

由环评报告表和现场调查发现工程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阶段一致，未出现

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主要废水为生活污水、医疗污水、化验室废水。本项项目污水处理站

（处理能力为 1m3/h）位于扩建业务楼的西侧，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医疗废水、

化验室废水经预处理后一起排入化粪池，进入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医疗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预处理标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南江乡污水处理厂进行

进一步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是进出车辆尾气、备用柴油发电机产生的烟气以及污水处理

站产生的恶臭气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本项目停车场为露天停车场，由于车

流量不大，对环境影响不大；备用柴油发电机设置在设备用房内，平时需要每 2～

3 周启动检查机况一次，但运转时间很短。采用连动式抽排风装置，当备用发电

机启动时，可自动进行抽风，设置专用排气管道引至屋顶排放，防止发电机废气

对机房管理人员产生危害，对周围的环境影响相当有限，为暂时性的；垃圾收集

点在其周围设置绿化隔离带，可将垃圾恶臭影响降至可接受程度；本项目污水处

理站采用地埋式且设置封闭设施，所产生的恶臭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各类水泵、风机、空压机、空调、社会生活等产生的

噪声。本项目所有设备均采用低噪声设备，对有振动设备进行隔振处理，对高噪

声设备安装减振器、消声器等降噪措施；在医院通道上，贴上“文明讲话，切勿

大声喧哗”的标示，降低人群噪声对医院声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及污水处理站污泥。本项目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至院区垃圾房暂存，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日产日清；项目污

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由贵州黔鹰环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定期清掏处理；项目医疗

固废经袋装分类收集后置于医院所建的医疗垃圾暂存间，交由贵阳市城投环境资

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及处置。

（五）辐射

本项目无辐射源。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贵州瑞思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扩

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GZRSK-035(2019)]，本项目各类污染物监

测结果如下：

1、废水

本项目排放废水中的pH、悬浮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化学需氧量、五日

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粪大肠菌群、总余氯排放监测结果均未超过《医疗机构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限值要求；由于氨氮、

色度在本标准中没有限值，故不做评价，各项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在59.5%~92.3%

范围内。

2、废气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周边无组织废气监测项目硫化氢、氨、臭气浓度两天的监

测结果均未超过《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排放标准

限值。

3、噪声

本项目周界噪声两天的监测结果均未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19）2类标准限值。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及污水处理站污泥。本项目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至院区垃圾房暂存，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日产日清；项目污

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由贵州黔鹰环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定期清掏处理；项目医疗

固废经袋装分类收集后置于医院所建的医疗垃圾暂存间，交由贵阳市城投环境资

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及处置。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不设置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报告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排放废水中的pH、悬浮物、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粪大肠菌群、总余氯排放监测

结果均未超过《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

准限值要求；由于氨氮、色度在本标准中没有限值，故不做评价，各项污染物的

去除效率在59.5%~92.3 %范围内，对项目所在地水环境影响较小。本项目污水处

理站周边无组织废气监测项目硫化氢、氨、臭气浓度两天的监测结果均未超过《医

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排放标准限值，由于一氧化碳

在本标准中没有限值，故不对其进行评价，，对项目所在地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该项目环境噪声均未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19）

2类标准限值，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对项目逐一对照核

查，经专家评审，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卫生院扩建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环评

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建立了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三废”排放

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故此项目验收合格。

七、专家意见及建议

1.定期清理化粪池，实现雨污有效分离；

2.加强固废处理，保护好居民居住环境；

3.要求该院建立健全化验废水的处理台账制度，确保化验室废水无害化处

理。

4.请验收监测单位按照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进一步完善验收监测报告。

专家签字：




	    3.要求该院建立健全化验废水的处理台账制度，确保化验室废水无害化处理。

